中山大学物理学院钟盛标教授教育基金评定实施办法
（2024年讨论稿）

    为了支持祖国教育事业，促进中山大学物理学及核工程领域教学与科研的发展，鼓励中山大学的学生奋发学习；并纪念钟盛标先生对物理学的贡献，经钟赐贤先生与中山大学双方协商同意，钟赐贤先生出资在中山大学设立“钟盛标教授教育基金”。

1、 基金及奖励数额

原定钟赐贤先生捐赠人民币一百万元作为中山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和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钟盛标物理学教育基金的本金。每年基金运作收益用于奖学金和助学金：奖学金数额每学院每年两万元，助学金数额每学院每年一万元。 根据社会发展和学校实际情况，考虑调整为物理学院“钟盛标优秀研究生奖学金”每年两万元，“钟盛标社会服务奖学金”数额每年一万元。
2、 奖助对象及条件

（1) 钟盛标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奖励物理学院学习成绩和研究成果优秀的研究生。一等奖5000元，二等奖3000元，三等奖1000元，总金额两万元，名额根据当年申请情况确定。

（2) 钟盛标社会服务奖学金
奖励在社会志愿服务、学生工作等方面表现突出的研究生，如过去一年内参军入伍、支援西部、支教等重点奖励，总金额一万元，额度和名额根据当年申请情况确定，单人获奖最高不超过5000元。
3、 评审办法

评审过程为：

1、 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基本条件需符合评定奖学金的学校各项指标要求）；
2、 物理学院学院进行初评；

3、 评审委员会评审确定获奖者名单。    

